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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沙 田 至 中 環 線 的 最 新 進 展  
 
 

引言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簡 介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( 沙 中 線 ) 的 規 劃 的

最 新 進 展 。  
 
 
背景  

2 .   二 零 零 七 年 七 月 十 六 日 ， 我 們 向 議 員 簡 介 九 鐵 公 司 和 地

鐵 公 司 在 商 討 合 併 期 間 ， 共 同 制 定 的 沙 中 線 方 案 (合 併 方 案 )。 該

方 案 包 括 十 個 車 站 ， 分 別 是 大 圍 、 鑽 石 山 、 啟 德 、 土 瓜 灣 、 馬 頭

圍 、 何 文 田 、 紅 磡 、 會 展 、 金 鐘 及 中 環 南 。 我 們 亦 告 知 議 員 ， 就

啟 德 規 劃 檢 討 及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二 期 檢 討，對 沙 中 線 方 案 所 作 的

多 項 修 改 ， 例 如 增 設 土 瓜 灣 站 和 修 訂 會 展 站 的 建 造 方 式 。 我 們 指

出 ， 有 些 問 題 仍 然 有 待 解 決 。 其 中 包 括 在 鑽 石 山 設 置 沙 中 線 車

廠 、 慈 雲 山 居 民 接 駁 沙 中 線 的 安 排 、 黃 埔 鐵 路 服 務 、 重 置 國 際 郵

件 中 心 ， 以 及 沙 中 線 項 目 的 融 資 模 式 。  
 
 
最 新 發 展  

3 .   在 過 往 數 個 月 ， 我 們 繼 續 研 究 沙 中 線 車 廠 的 選 址 。 我 們

認 為 鑽 石 山 的 用 地 ， 是 最 適 合 興 建 車 廠 的 地 方 。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七

年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立 法 會 會 議 上，回 應 議 員 就 沙 中 線 車 廠 提 出 的

問 題 時 解 釋 ， 兩 家 鐵 路 公 司 曾 檢 討 合 併 後 的 公 司 現 有 的 車 廠 設

施 ， 結 論 是 有 需 要 在 鑽 石 山 設 置 新 的 車 廠 。 我 們 會 採 取 措 施 ， 盡

量 減 少 擬 議 車 廠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 
 
 
4 .   我 們 現 正 考 慮 多 個 方 案 連 接 慈 雲 山 居 民 至 沙 中 線 。 我 們

亦 已 在 九 龍 灣 覓 得 用 地 ， 作 重 置 國 際 郵 件 中 心 之 用 ， 政 府 有 關 部

門 現 正 商 討 此 事 的 細 節 。 我 們 現 正 檢 視 應 採 用 擁 有 權 模 式 ， 抑 或

服 務 經 營 權 模 式 ， 作 為 沙 中 線 的 融 資 安 排 。  
 
 
5 .   我 們 一 直 就 上 述 事 宜 ， 與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及 地 區 團 體 成 員

保 持 聯 絡 。  

附 件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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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來 路 向  

6 .   就 沙 中 線 合 併 方 案 ， 以 及 融 資 安 排 的 選 擇 的 審 批 工 作 已

進 入 最 後 階 段 。 我 們 會 盡 快 把 沙 中 線 方 案 提 交 行 政 會 議 審 議 。 視

乎 行 政 會 議 所 作 的 決 定，沙 中 線 和 黃 埔 鐵 路 服 務 的 進 一 步 規 劃 及

設 計 工 作 便 可 繼 續 進 行 。 我 們 會 再 向 委 員 會 進 行 簡 報 。 我 們 亦 會

就 鐵 路 項 目 的 推 行 細 節 繼 續 諮 詢 有 關 地 區 。  
 
 
7 .  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 



 1

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《 兩 鐵 合 併 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跟 進 事 項  

 

引 言  

 

  本 文 件 就 《 兩 鐵 合 併 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下 列 跟 進 事 項 匯

報 進 度 －  

 

(a) 提 升 在 車 廂 內 向 乘 客 發 放 資 訊 的 措 施 ；  

(b) 改 善 非 密 封 式 車 站 的 通 風 情 況 ； 及  

(c) 在 鐵 路 車 站 提 供 公 共 洗 手 間 。  

 

港 鐵 公 司 亦 藉 此 一 併 向 委 員 簡 介 在 現 有 地 面 及 高 架 車 站 加 建 月 台 閘 門

進 行 可 行 性 研 究 的 進 度 。  

 

 

提 升 在 車 廂 內 向 乘 客 發 放 資 訊 的 措 施  

 
背 景  

 

2.  現 時，港 鐵 系 統 (除 合 併 前 的 九 鐵 綫 外 )已 為 乘 客 提 供 第 三 代 流 動

電 話 (3G)服 務 ； 乘 客 在 這 些 車 站 及 列 車 內 ， 可 利 用 擁 有 3G 技 術 的 手 提

電 話 接 收 最 新 資 訊 。 此 外 ， 公 司 亦 與 一 家 WiFi 服 務 供 應 商 達 成 商 業 協

議 ， 在 港 島 綫 全 綫 車 站 、 荃 灣 綫 的 尖 沙 咀 及 旺 角 站 提 供 WiFi 服 務 。 公

司 亦 正 探 討 在 列 車 內 提 供 WiFi 服 務 的 可 行 性 ， 讓 列 車 上 的 乘 客 ， 可 利

用 裝 有 WiFi 的 設 置 登 上 互 聯 網 。  

 

3.  除 了 東 涌 綫 及 迪 士 尼 綫 列 車 ， 所 有 港 鐵 列 車 均 已 設 有 電 子 資 訊

顯 示 系 統，為 車 上 乘 客 提 供 本 地 及 財 經 新 聞 等 資 訊。港 島 綫、荃 灣 綫 、

觀 塘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列 車 設 有 點 陣 式 屏 幕 電 子 資 訊 顯 示 系 統，而 東 鐵 綫 、

西 鐵 綫 及 馬 鞍 山 綫 的 列 車 則 配 備 液 晶 體 屏 幕 電 子 資 訊 顯 示 系 統。此 外 ，

公 司 已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在 機 場 快 綫 所 有 列 車 裝 設 液 晶 體 屏 幕 視 訊 系 統，取

代 以 往 的 椅 背 電 視 。  

 

 

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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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升 發 放 資 訊 的 措 施  

 

4.  為 進 一 步 提 升 在 車 廂 內 向 乘 客 發 放 資 訊 的 措 施 ， 公 司 已 探 討 引

入 新 科 技，包 括 將 列 車 上 的 點 陣 式 屏 幕 電 子 資 訊 顯 示 系 統，更 換 為 液 晶

體 屏 幕 電 子 資 訊 顯 示 系 統 的 可 行 性 。  

 

5.  為 不 斷 提 升 服 務 ， 公 司 將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開 始 ， 分 階 段 把 列 車 上

的 點 陣 式 屏 幕 電 子 資 訊 顯 示 系 統 更 換 為 液 晶 體 屏 幕 電 子 資 訊 顯 示 系

統 。 新 的 系 統 更 會 備 有 WiFi 及 寬 頻 ， 可 以 更 迅 速 地 在 車 廂 內 為 乘 客 提

供 各 種 資 訊。在 此 之 前，公 司 會 繼 續 與 資 訊 供 應 商 探 討 如 何 加 強 資 訊 內

容 及 更 頻 密 地 更 新 資 訊 。  

 

6.  目 前 ， 迪 士 尼 綫 及 東 涌 綫 列 車 未 有 裝 置 電 子 資 訊 顯 示 系 統 。 由

於 迪 士 尼 綫 及 東 涌 綫 將 分 別 在 二 零 一 三 年 及 二 零 一 七 年 需 要 進 行 大 型

列 車 翻 新 維 修 計 劃，公 司 準 備 屆 時 一 併 為 列 車 加 設 液 晶 體 屏 幕 電 子 資 訊

顯 示 系 統 。 進 行 翻 新 維 修 的 期 間 ， 車 廠 的 一 系 列 設 施 會 配 合 工 程 的 進

行 ， 同 時 加 裝 電 子 資 訊 顯 示 系 統 可 令 翻 新 維 修 計 劃 更 具 效 益 。  

 

 

改 善 非 密 封 車 站 月 台 的 通 風 情 况  

 

背 景  

 

7.  議 員 曾 要 求 港 鐵 公 司 研 究 措 施 ， 改 善 非 密 封 車 站 月 台 的 通 風 情

况 。  

 

裝 設 通 風 扇 的 試 驗 計 劃  

 

8.  雖 然 非 密 封 車 站 大 部 分 月 台 已 裝 有 風 扇 ， 公 司 亦 於 二 零 零 七 年

十 一 月 中 起，以 葵 芳 站 作 試 點，測 試 兩 種 通 風 扇 的 成 效。試 驗 期 會 直 至

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，以 量 度 這 些 通 風 扇 在 夏 季 期 間 的 成 效。試 驗 期 間，公

司 會 監 察 月 台 溫 度 的 舒 適 度 及 空 氣 流 動 情 況，亦 會 搜 集 乘 客 就 通 風 扇 效

能 的 意 見。當 試 驗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完 成 後，公 司 便 會 決 定 採 用 哪 一 種

通 風 方 法 。  

 

9.  由 於 在 車 站 月 台 加 裝 通 風 扇 會 影 響 月 台 天 花 結 構 及 承 重 力 ， 因

此 公 司 準 備 將 加 裝 通 風 扇 計 劃 納 入 裝 設 自 動 月 台 閘 門 的 工 程 中，預 計 工

程 可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前 完 成。事 實 上，在 研 究 裝 設 自 動 月 台 閘 門 的 可 行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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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通 風 是 其 中 一 項 極 須 解 決 及 改 善 的 技 術 問 題。一 併 裝 設 通 風 扇 及 自

動 月 台 閘 門，亦 能 盡 量 減 少 工 程 期 間 對 鐵 路 營 運 及 乘 客 服 務 的 影 響。在

此 之 前 ， 公 司 會 繼 續 檢 討 能 否 採 取 進 一 步 的 通 風 措 施 。  

 

 

在 車 站 提 供 公 共 洗 手 間  

 

背 景  

 

10.  公 司 曾 向 《 兩 鐵 合 併 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闡 釋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七 年

七 月 向 本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文 件（ CB(1)2058/06-07(02)），詳 列 在 現 有 的

鐵 路 車 站 內 加 設 公 共 洗 手 間 的 技 術 困 難，其 中 包 括 排 污 系 統 容 量 不 足 、

排 污 管 道 鄰 近 架 空 高 壓 電 纜、裝 設 獨 立 的 抽 風 系 統 的 需 要、以 及 車 站 須

預 留 足 夠 空 間 以 確 保 人 流 暢 順 。  

 

11.  基 於 上 述 各 項 原 因 ， 公 司 認 為 在 地 底 車 站 加 設 公 共 洗 手 間 並 不

可 行。然 而，公 司 已 同 意 研 究 在 地 底 車 站 附 近 的 地 面 位 置，物 色 合 適 位

置 興 建 公 共 洗 手 間 的 可 行 性，並 會 研 究 在 地 面 及 高 架 車 站 或 鄰 近 地 點 設

置 洗 手 間。與 此 同 時，公 司 亦 同 意 日 後 在 設 計 新 鐵 路 綫 或 延 綫 時，會 包

括 在 站 內 或 鄰 近 車 站 的 地 方 提 供 公 共 洗 手 間 設 施 。  

 

現 時 鐵 路 系 統 內 提 供 的 洗 手 間 設 施  

 

12.  在 港 鐵 82個 車 站 中 ， 37個 車 站 (包 括 機 場 快 綫 、 迪 士 尼 綫 、 東 鐵

綫、西 鐵 綫 及 馬 鞍 山 綫 全 綫 車 站，以 及 東 涌 綫 部 份 車 站 )已 設 有 洗 手 間 。

公 司 亦 已 在 將 軍 澳 綫 坑 口 站、調 景 嶺 站 及 將 軍 澳 站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興

建 公 共 洗 手 間 。 所 有 洗 手 間 均 設 有 殘 疾 人 士 專 用 的 獨 立 廁 格 。  

 

13.  除 了 上 述 公 共 洗 手 間 ， 現 時 並 無 設 置 公 共 洗 手 間 的 42 個 港 島

綫、荃 灣 綫、觀 塘 綫、東 涌 綫 及 將 軍 澳 綫 車 站，亦 設 有 職 員 洗 手 間 可 供

乘 客 使 用 。 每 個 車 站 設 有 4至 14個 廁 格 ， 數 目 視 乎 車 站 職 員 數 目 而 定 ，

上 述 的 42個 車 站 共 有 275個 厠 格 。 職 員 洗 手 間 超 過 九 成 設 有 獨 立 廁 格 供

殘 疾 人 士 使 用，其 餘 洗 手 間 則 會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中 前 裝 設 殘 疾 人 士 專 用 廁

格。公 眾 有 需 要 時，亦 可 要 求 使 用 這 些 洗 手 間。港 鐵 公 司 最 近 已 在 車 站

大 堂 及 月 台 張 貼 告 示 ， 提 醒 有 需 要 的 乘 客 可 向 車 站 職 員 尋 求 協 助 。 此

外 ， 乘 客 亦 可 向 顧 客 服 務 中 心 求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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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地 面 設 置 洗 手 間 的 可 行 性  
 
14.  港 鐵 系 統 是 一 個 市 區 鐵 路 網 絡 ， 一 般 車 程 較 短 ， 通 常 圍 繞 或 連

接 車 站 的 商 場 也 設 有 洗 手 間。港 鐵 車 站 街 道 圖 內 亦 標 示 了 鄰 近 洗 手 間 的

位 置。乘 客 有 需 要 時，也 可 向 車 站 職 員 要 求 使 用 車 站 內 的 職 員 洗 手 間 。

基 於 上 述 原 因，公 司 考 察 了 各 鐵 路 車 站 附 近 一 段 合 理 的 步 行 路 程 及 時 間

內 是 否 設 有 公 共 洗 手 間，以 研 究 在 未 符 合 上 述 條 件 的 車 站 的 附 近 地 面 興

建 公 共 洗 手 間 的 可 行 性。在 進 行 這 次 考 察 時，公 司 採 用 了 從 車 站 步 行 二

百 米 的 距 離 （ 即 約 四 分 鐘 路 程 ） 作 為 衡 量 標 準 。  

 

15.  考 察 結 果 確 定 ， 除 了 牛 頭 角 、 太 子 及 鰂 魚 涌 站 外 ， 其 餘 港 鐵 系

統 的 車 站（ 包 括 地 底、地 面 及 高 架 車 站 ），其 二 百 米 內 或 步 行 四 分 鐘 路

程 的 範 圍 內 已 設 有 公 共 洗 手 間 。  

 

16.  為 方 便 乘 客 ， 公 司 已 準 備 在 上 述 三 個 二 百 米 範 圍 內 未 設 有 公 共

洗 手 間 的 車 站 的 附 近 路 面 範 圍 設 置 公 共 洗 手 間，包 括 殘 疾 人 士 專 用 的 廁

格。公 司 將 與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商 討，在 該 三 個 車 站 附 近 物 色 合 適 地 點，並

在 取 得 有 關 許 可 後，展 開 工 程。預 計 整 項 工 程 在 取 得 所 有 有 關 政 府 部 門

批 准 後 ， 約 需 12 個 月 完 成 。  

 

 

加 裝 自 動 月 台 閘 門  

 

背 景  

 

17.  合 併 前 地 鐵 系 統 內 共 有 8 個 採 用 自 然 通 風 的 地 面 及 高 架 車 站 。

公 司 較 早 前 承 諾 會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底 完 成 在 這 些 車 站 裝 設 自 動 月 台 閘 門

的 可 行 性 研 究。有 關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三 個 技 術 範 疇，包 括 月 台 邊 緣 承 托

力 、 接 地 保 護 及 月 台 通 風 。  

 

在 合 併 前 的 地 鐵 系 統 裝 設 自 動 月 台 閘 門  

 

18.  公 司 已 完 成 大 部 分 的 研 究 。 雖 然 月 台 邊 緣 承 托 力 及 接 地 保 護 方

面 有 多 項 重 大 的 技 術 困 難 ， 不 過 公 司 確 定 這 些 問 題 均 可 解 決 。  

 

19.  有 關 通 風 方 面 的 研 究 ， 公 司 現 正 試 驗 兩 種 不 同 的 通 風 扇 （ 見 本

文 件 第 8 及 9 段 ），試 驗 計 劃 將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完 成。試 驗 完 成 後 ，

公 司 會 確 定 加 裝 自 動 月 台 閘 門 工 程 中，將 採 用 的 通 風 方 法，並 會 落 實 工



 5

程 細 節 、 項 目 進 度 及 詳 細 的 開 支 評 估 。  

 

20.  按 照 可 行 性 研 究 結 果 ， 公 司 原 則 上 已 決 定 在 合 併 前 地 鐵 系 統 內

8 個 地 面 及 高 架 車 站 ， 即 荃 灣 、 葵 芳 、 葵 興 、 杏 花 邨 、 柴 灣 、 九 龍 灣 、

牛 頭 角 及 觀 塘 站 加 裝 自 動 月 台 閘 門 。  

 

21.  公 司 亦 計 劃 採 納 與 地 底 車 站 月 台 幕 門 安 裝 工 程 相 同 的 財 務 安

排；換 言 之，工 程 的 一 半 開 支 將 由 乘 客 每 程 八 達 通 車 程 中 收 取 一 角 作 補

貼，並 會 以 延 長 現 時 收 費 計 劃 的 方 式 收 取 這 些 補 貼；至 於 其 餘 開 支 則 由

公 司 內 部 資 源 支 付 。  

 

東 鐵 綫 的 非 密 封 月 台  

 

22.  公 司 曾 向 議 員 解 釋 ， 若 要 考 慮 在 東 鐵 綫 裝 設 自 動 月 台 閘 門 ， 必

須 先 在 月 台 安 裝 自 動 伸 縮 系 統。這 是 因 為 東 鐵 綫 的 設 計 是 供 不 同 闊 度 的

列 車 使 用，當 中 包 括 貨 運 車 卡、直 通 車 及 本 地 客 運 列 車。受 地 理 因 素 影

響，東 鐵 綫 部 分 車 站 有 弧 度 較 大 的 月 台 及 較 闊 的 月 台 空 隙。若 裝 設 了 自

動 月 台 閘 門，寬 闊 的 月 台 空 隙 會 增 加 乘 客 上 落 車 的 危 險，因 此 合 併 前 的

九 廣 鐵 路 公 司 決 定 首 先 在 空 隙 較 闊 的 車 站 月 台 安 裝 自 動 伸 縮 系 統 。  

 

23.  公 司 將 會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在 羅 湖 站 月 台 展 開 自 動 伸 縮 系 統 的

試 驗 計 劃，並 預 計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九 月 完 成。公 司 會 按 試 驗 計 劃 的 成 效 ，

考 慮 是 否 在 其 他 弧 度 較 大、月 台 空 隙 較 闊 的 東 鐵 綫 車 站 安 裝 自 動 伸 縮 系

統 。  

 

 

 

 

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 

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 


